附件
[bookmark: _GoBack]全国生育友好工作先进单位评选标准及评分细则
	项目
	分值
	评选标准及评分细则
	评估方法
	评估情况
	得分

	（一）
组织领导保障有力
	17
	8
	1.党委、政府重视人口发展工作，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及自治区党委、政府关于优化生育政策的重大决策部署，结合本地实际，出台积极生育支持措施，酌情评分最多得8分。
	听取汇报，查看相关会议记录和文件等
	
	

	
	
	4
	2.坚持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建立优化生育政策工作领导小组（或联席会议制度），有相关文件得2分，否则不得分；领导小组或联席会议每年至少召开1次会议研究工作，有会议纪要和研究内容的得2分，否则不得分。
	
	
	

	
	
	3
	3.全面清理和废止与三孩生育政策不相适应的行政规范性文件，有清理和废止相关文件的得1分，否则不得分；将促进人口均衡发展相关工作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及卫生健康发展规划得2分，否则不得分。
	
	
	

	
	
	2
	4.加大生育支持投入，保障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业务工作经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口监测项目资金使用规范、专款专用的得2分，否则不得分。
	听取汇报，查看相关台账等
	
	

	（二）
人口服务体系健全
	14
	4
	5.乡（镇、街道）有机构和人员、村（居）委会有专人负责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业务工作得2分，否则酌情扣分。基层工作经费得到保障，建立工作机制，明确职责分工，推进基层人口家庭工作规范化发展得2分，否则酌情扣分。
	听取汇报，查看相关文件及台账等
	
	

	
	
	2
	6.落实人口监测统计调查制度、生育登记制度、全员人口信息库数据管理工作方案，开展全员人口信息清理得2分，否则酌情扣分。
	
	
	

	
	
	2
	7.推进并实现出生医学证明、儿童预防接种、户口登记、医保参保、社保卡申领等“出生一件事”联办得2分，否则不得分。
	
	
	

	
	
	6
	8.推进卫生健康内部信息及跨部门信息共享，全员人口库常住人口覆盖率、主要数据项准确率达到95%以上得4分，否则不得分；实时上报率均达到90%以上得2分，否则不得分。
	
	
	

	（三）
托育服务发展领先
	26
	2
	9.将婴幼儿照护服务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建立县级婴幼儿照护服务联席会议制度，定期研究解决制约托育服务发展的重点难点问题。相关佐证材料齐全得2分，否则酌情扣分。
	听取汇报，查看相关文件及台账等
	
	

	
	
	5
	10.出台托育机构运营、建设补助等具体措施的得3分，否则酌情扣分；落实支持托育服务发展的纾困扶持政策措施，有相关文件或佐证材料得2分，否则酌情扣分。
	
	
	

	（三）
托育服务发展领先
	26
	4
	11.全面实现辖区内备案托育机构用水、用电、用气参照居民生活价格政策，有相关文件或佐证材料得2分，否则酌情扣分。推进辖区内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至少完成2家以上用人单位举办托育机构得2分，否则酌情扣分。
	听取汇报，现场查看
	
	

	
	
	5
	12.推进建设县级托育综合服务中心，有相关立项、可研和用地等佐证材料齐全得3分，否则酌情扣分。依托妇幼保健机构或医疗机构挂牌成立婴幼儿照护服务指导中心，落实人员并开展相关工作的得2分，否则酌情扣分。
	听取汇报，查看相关文件及台账等
	
	

	
	
	2
	13.将托育服务人员作为急需紧缺职业（工种）纳入培训规划，按规定落实职业培训补贴得2分，否则不得分。
	
	
	

	
	
	4
	14.落实托育机构备案制度，辖区内备案托育机构有8家以上（含8家）得4分，每少1家扣2分，扣完为止。
	查看台账及报表数据
	
	

	
	
	4
	15.千人口托位数高于全区平均水平得2分，婴幼儿入托率高于全区平均水平得2分，否则不得分，若发现数据弄虚作假的，此项不得分。
	
	
	

	
	
	-
	16.近三年无重大安全事故发生。发生重大安全事故的，一票否决。
	
	
	

	（四）
生育支持政策完备
	12
	2
	17.按规定落实产假、哺乳假、产前检查陪护假、陪产假、父母育儿假、独生子女父母护理假等休假制度，无投诉或劳动仲裁、诉讼事件的得2分，每发现有1人投诉或劳动仲裁、诉讼事件扣0.4分，扣完为止。
	听取汇报，查看资料，群众访谈等
	
	

	
	
	2
	18.开展女职工生育权益保障行动，用人单位为孕期和哺乳期妇女提供灵活的工作时间安排及必要的便利条件（随机抽查3个用人单位全部落实）的，得2分，每有1个单位不落实的扣1分，扣完为止。
	
	
	

	
	
	2
	19.完善配租公租房政策，制定根据养育未成年子女负担情况实施差异化租赁和购买房屋的优惠政策得2分，否则不得分。
	
	
	

	
	
	2
	20.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高于全区平均水平得2分，否则不得分。
	
	
	

	
	
	2
	21.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取得明显成效，相关佐证材料齐全得2分，否则酌情扣分。
	
	
	

	
	
	2
	22.严格规范校外培训行为，加强培训收费监管，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有效减轻，相关佐证材料齐全得2分，否则酌情扣分。
	
	
	

	（五）
优生优育服务优质
	10
	2
	23.孕产妇死亡率控制在16.5/10万以下得2分，否则不得分。
	听取汇报，查看资料，现场检查
	
	

	
	
	2
	24.婴儿死亡率控制在6.0‰以下得2分，否则不得分。
	
	
	

	
	
	2
	25.婚前医学检查率稳定在97%以上得2分，否则不得分。
	
	
	

	
	
	2
	26.重型地中海贫血患儿出生率控制在 0.3/万以下得2分，否则不得分。
	
	
	

	
	
	2
	27.7岁以下儿童健康管理率保持在90%以上得2分，否则不得分。
	
	
	

	（六）
家庭保障措施到位

	15
	1
	28.引导用人单位积极出台政策举措，帮助职工平衡工作和家庭责任，有相关佐证材料齐全得1分，否则酌情扣分。
	听取汇报，查看资料，现场调查
	
	

	
	
	2
	29.社区婴幼儿活动场所和母婴设施较为齐全，配置率均为100%的，得2分，每有1个低1个百分点扣0.4分，扣完为止。
	
	
	

	
	
	6
	30.全国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广西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救助、广西扩面奖励扶助、广西城镇居民独生子女父母年老奖励资金及时兑现的得6分，每发现有1个扶助对象未兑现的扣1分，扣完为止。
	吸取汇报，查看资料，群众访谈
	
	

	
	
	2
	31.国家人口统筹应用管理平台及广西计划生育奖励扶助信息管理系统数据录入完整准确的得2分，每发现有1条核查数据未处理或年度发放漏年审的扣1分，扣完为止。
	
	
	

	
	
	4
	32.落实计划生育特殊家庭保障，特殊家庭扶助档案子系统特殊家庭档案上报及时，全部完成的得1分，每发现少1户未完成的扣0.2分，扣完为止；落实双岗联系人制度达100%得1分，每发现有1户未落实的扣0.5分，扣完为止；落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达100%得1分，每发现有1户未落实的扣0.5分，扣完为止；落实就医绿色通道协议医院达100%得1分，每发现有1户未落实的扣0.5分，扣完为止。
	听取汇报，查看资料，群众访谈，现场查看
	
	

	（七）
生育友好氛围浓厚
	6
	2
	33.重视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深入开展新时代人口和生育政策宣传活动，倡导适龄婚育、优生优育、尊重父母、儿童优先、夫妻共担育儿责任等新型婚育文化，有相关工作的活动通知、方案、活动照片的得2分，否则酌情扣分。
	听取汇报，查看资料，群众访谈，现场查看
	
	

	
	
	2
	34.倡导正确的婚姻家庭价值取向，社区、单位、家庭等广泛参与创建生育友好社会环境，基层乡、村设有宣传栏专门宣传人口和生育政策方面知识的得2分，每发现1个地方未按要求宣传的扣0.5分，扣完为止。
	
	
	

	
	
	2
	35.群众对人口和生育政策以及生育友好社会环境建设情况的知晓率和满意度达90%以上的得2分，每低1个百分点，扣0.5分，扣完为止。
	
	
	

	合计
	100
	
	
	
	
	




